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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外交的转型，是在清末民初中国边疆面临严重危机的背景下发生的。清末内忧外患的

时局下，“东三省、蒙古、新疆及滇桂等省纷纷告警”，中国边疆危机一触即发，清廷却实行秘密外交政

策，对国民参与外交进行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

使下，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承担外交“主体”责任[1]。民国初年，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和西藏“独

立”，中国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外交逐渐成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学界既往对清末民初边疆危机

前后的中外交涉作了详细考察，关注焦点在于政府官方层面的对外交涉或中外互动，但未及国民外交

思想变动及其深刻影响的研究[2]。本文历时性考察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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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国民不可放弃应有之责任》，〔天津〕《大公报》1911年4月22日。

[2]有关近代边疆危机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崔树菊：《〈中俄密约〉和〈日俄协约〉》，〔天津〕《历史教学》1984年第12期；

李吉奎：《孙中山与外蒙问题》，〔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第1期；董志勇：《辛亥革命后英国对西藏的经济侵略及其

严重危害》，〔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第4期；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

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77）1995年；刘存宽：《中俄关系与外蒙古自中国的分离（1911—1915）》，〔北京〕《历史研究》2004
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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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相互纠葛的历史样态，借以厘清中国“外交之主体”问题提出与演化的历史趋向，旨在揭示国民外

交从“主体”到“后盾”地位转变的历史意蕴，进而呈现近代中国外交思想转型发展的历史变迁。

一、清末边疆危机与外交“主体”地位的博弈

清末边疆危机肇始于日俄两国对中国领土的侵犯。早在1907年7月30日，日俄两国就达成第一

次密约，划分两国在中国东北及外蒙古地区的势力范围[1]。《日俄协约》的签订无疑加剧了中国的边疆

危机。

在边疆危机一触即发的紧急关头，国人表现出对国家外交事务的高度关注，由此展开对清政府外

交政策的猛烈抨击。1910年1月，《时报》连续刊载题为《某星使奏外交事应公诸舆论疏》的时论，指责

清政府在外交中“秘密而不与人商”，以致“外交大小事无不以秘密而失败”，强烈要求清政府“外交事

宜应公诸舆论”，尽快放弃秘密外交政策[2]。25日，《新闻报》时论进而发出“外交之主体何在乎”的拷问，

指陈中国“数千年来外交之主体唯知有君而不知有民”，而当此边疆危机四起之时，“外交之主体何在

乎？在国民而已”[3]。显然，此论意在呼吁广大国民积极参与对外交涉，希冀国民享有外交“主体”地位。

在舆论界的鼓噪下，京中言官也加入到议论行列。30日，都察院在代递文耀等人的上奏时提出：

“我国之外交，只恃一二外交官，以口舌强辩之功，为樽俎折冲之用，无国民为之后援”，以致我国一与

外人交涉，均最终归于失败[4]。显然，清政府“秘密外交”严重威胁到国家利益，“外交秘密一次，则权利

丧失一次，国民亦叫苦一次”，为此，《时报》主笔陈冷向清廷呼吁，将外交诸事公之于众，使国民知晓对

外交涉情况，发挥国民在外交中的作用[5]。

日俄第一次密约之事未平，两国再度缔约之事又起。1910年 7月 4日，日俄两国签订第二次协

约（《日俄协约》），划定双方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并承诺互不干涉对方势力范围等事宜[6]。《日俄协约》

的签订无疑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消息一经传出，国内舆论哗然。9日，《新闻报》一篇题为《论日俄协

约》的社论称，协约必将使中日满蒙问题、中俄外蒙问题的交涉变得更为艰难，呼吁国民“急图挽救

之策”，起而参与对外交涉[7]。立宪派团体“国会请愿同志会”亦发表《为日俄协约泣告国民书》，声诉

“今日国家已亡，主权已丧，土地已削”，日俄密约关涉中国存亡，国家领土主权遭到严重侵犯，然而

清政府官员却唯恐“触犯强国之怒，有碍于目前之禄位”，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全体国民必须团结起

来、共谋抵制[8]。

与此同时，各界人士纷纷自发组织成立“保蒙会”，希冀以实际行动起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引起社会各界的巨大反响。7月17日，陈冷发表题为《保蒙会》的时评，指出清政府的蒙古政策“谋

之数年而无效”，《日俄协约》的签订使中俄外蒙问题变得更为棘手，当前之计唯有“藉保蒙会之力”，

[1]《各国対外政策関係雑纂／支那ノ部》，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Reel
No.1-0109。

[2]《某星使奏外交事应公诸舆论疏》，《时报》1910年1月24日。《某星使奏外交事应公诸舆论疏》，《时报》1910年1月

25日。

[3]《论外交当以民气为重》，《新闻报》1910年1月25日。

[4]《都察院代递文耀等恳请速开国会呈》（宣统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北京〕中华书

局1979年版，第643页。

[5]《时评一》，《时报》1910年2月24日。

[6]《日露協約》，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No.90。
[7]《论日俄协约》，《新闻报》1910年7月9日。

[8]《国会请愿同志会为日俄协约泣告国民书》，《新闻报》1910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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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蒙古之人，发生蒙古之事”，力图解决中俄蒙古问题[1]。

显然，《日俄协约》的签订进一步深化清末中国边疆危机，并引燃中国国民参与外交的导火索，一

方面国人以强有力的舆论抨击清政府外交，反对协约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另一方面国民借助“保蒙会”

等团体的力量直接参与外交，显示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坚定决心，由此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遭

致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外舆论之敌视。日本《时事新报》更是以“维持满洲之现状”相标榜，诬称中国反

对协约人士为“排日论者”，诋毁其“酿成排日思想”，呼吁日本政府及外交当局对于中国提倡“所谓国

民的外交者，不可一日付之忽睹者也”[2]。

中国知识人士进一步深入考察了中外政府与国民对外交涉地位的根本区别。概言之，在国外，

“夫外交者，国民团体之事，国民不能人人与于外交之事，不得不委诸之数人之手，以期行将之利便”，

国民与政府共谋外交之成功。然而在我国，当此边疆危机万状之时，清政府却无视国人要求，继续执

行秘密外交政策。“吾国外交，乃别于国民，自为一事，其利也，政府享之，其害也，人民受之。”[3]显然，清

政府在外交上与国民针锋相对、势同水火，这与他国政府与国民共谋外交之成功形成强烈反差，由此

导致国家主权之丧失，引发时人切肤之痛。

时至1910年底，云南片马交涉接踵而至。清政府在中国边疆地区推行的新政延伸到川滇边区，

这引起英国殖民者的忧虑。为维持英国在华利益，由英国控制的缅甸政府决定派密支那副专员赫兹

（W. A. Herts）率领英国远征队，于1910年12月开赴云南片马地区。“片马事件”由此爆发[4]。

英国入侵云南的行动激起国人的强烈抗议，云南省谘议局亦成立“保界会”，并“通告各省”，称“政

府畏葸之深”，国民应当自谋“文明办法”，坚决予以抵抗[5]。随后，谘议局还推举周钟岳和李子畅两人

赶赴北京，“请外部与英使严重抗议”[6]。

云南商界人士亦起而响应，他们召开紧急会议，呼吁广大商民抵制英货，并且“通函省外各商一体

办理”[7]。在其发动下，“蒙自、云南、昭通、大理、临安、普洱等处绅民一律不购英货，以示抵制”。此外，

远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发出通电，声称“俄迫伊犂，英占片马，法强索滇矿”，长此以往，中国主

权恐将丧失殆尽。为寻求挽救之策，留日学生决定“设立救亡机关”，呼吁国人“组织国民军，以救灭

亡”[8]。1911年2月26日，东京留学生召开全体大会，发起组织“国民会”，并发表声明，将其宗旨与计

划公之于众[9]。与会学生明确提出“讲求对外政策”的口号，并一致赞同“设法警告内地及各省谘议局

拒绝此约”的建议，表现出参与外交的强烈愿望与决心。同时，为将上述决议付诸行动，使各国“知吾

国学生尚有团结之力，人心未死”，众留学生决定立即发起“示威的运动”[10]。

在应对片马事件时，云南谘议局议员还注意发动和引导普通民众共同参与外交。云南人闵德修

[1]《保蒙会》，《时报》1910年7月17日。

[2]《对付中国之国民的外交》（译时事新报），《盛京时报》1910年7月31日。

[3]《论我国外交力守秘密之无当》，《盛京时报》1910年8月6日。

[4]“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Earl of Crewe, January 4,1911”, in Paul Kesaris(edit),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Reel 68,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6, p.23.
[5]《滇边交涉中之民气》，《新闻报》1911年2月22日。

[6]周钟岳：《惺庵回忆录》，《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昆明〕云南省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63年版，第137页。

[7]《滇边交涉中之民气》，《新闻报》1911年2月22日。

[8]《专电》，《时报》1911年2月28日。

[9]〔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上卷

（1895—1912），刘桂梁等译，〔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25-726页。

[10]《东京留学生大会》，《时报》1911年3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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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识时务见称于乡人”，为发动广大民众共同应对片马交涉而撰写《片马紧要记》，并且将此书印刷成

册，广为发行。对此云南谘议局副议长段宇清、张世勋两人分别为该书作序。段氏在序中盛赞闵氏

“协同组织云南保界会以维持国界界务”之举[1]。而在致云南谘议局的信函中，闵氏更是呼吁“一争不

能则再争。再争不能则屡争。一千七百万之云南人，一十四府之议长议员，亦皆合力以争”[2]。显然，

随着云南片马问题的不断恶化，能否妥善解决此案不仅直接关系到西南边陲安危，还影响到国家与社

会的稳定。对此，近在咫尺的四川省谘议局，在其讨论“改正官报体例”议案时，决定将“边藏交涉事

务”列为官报重要内容之一[3]。

1911年3、4月间，片马交涉告急，云贵总督李经羲数次致电清廷。在函电中，李告称英占片马后，

云南全境危在旦夕，对此清政府军机处仅做出“著外务部知道”的表态[4]。李氏请求清政府支援，告知

“事机危迫，请调左江镇总兵陆荣廷，挑带劲旅四五营迅速赴滇，以资控摄，并由滇给饷”，但清政府仍

然是敷衍了事[5]。在此前后，云南谘议局亦多次致电清政府，“请指拨饷械，团练民军，并电恳资政院开

临时会”，以商讨外交应对之法。然而，清政府竟答以“资政院并无干预兵政、处决国际交涉之权”，此

事“只宜密筹对待，讵可自相惊扰肆意沸腾”。另一方面清政府电告云贵总督李经羲，斥责谘议局议员

为“乌合之众”，命其对诸议员“多方劝谕，勿令变生意外”[6]。云南谘议局议员们维护边疆安危的请愿

由此受到沉重打击。

鉴于“英人驻兵片马，以逼滇藏边境，滇省飞电告急，其影响且及于四川”的危况，身为四川省谘议

局议长的蒲殿俊颇感焦虑，在其题为《流年之慨》的时论中，蒲氏历陈议员们无法正常行使参与外交之

权的状况，我国外交之机一误再误，国家主权亦因此不断丧失，由此发出“政府其与吾为对者也”的绝

望之叹[7]。

值得注意的是，片马危机之时，短短数月间，各界民众成立许多团体或组织。其中，由商团公会发

起成立的“全国商团联合会”和“义勇队”颇具声势。1911年 3月 12日，商团公会在上海召开特别大

会，“拟先立一全国商团联合会”，以联合会为基础，广泛发动各地商团成立组织，并着手“组织义勇

队”[8]。而在外患日亟的情形下，国人开始深入探讨“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关系问题。北京同志会

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表示，“先进各国对于政府外交之不可恃者，往往以国民之外交补救之”，何况今

日我国政府外交丧权辱国至此等地步，仍实行秘密外交，完全置国民外交于不顾[9]。3月14日，《时报》

社论呼吁沪商组织的“义勇队”等团体积极参与外交的同时，应“及早觉醒，不生依赖政府之想”[10]。东京

[1]段宇清：《片马紧要记叙》，《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3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3年版，第388、389页。

[2]闵德修：《致谘议局转呈督宪书》（1911年8月），《清代边疆史料抄稿本汇编》第37册，第417页。

[3]四川督署审查科编：《四川督署会议厅宣统二年审查谘议局议案汇编》，宣统三年线装铅印本，〔北京〕中国国家图

书馆文津街分馆藏，第18页。

[4]《奉旨英占片马饬部坚持等著外部知道事》（宣统三年二月初九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

汇编》第3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34页。

[5]《奉旨片马界务请与英使交涉著外务部知道事》（宣统三年三月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

报档汇编》第3册，第552页。

[6]《为英占片马案只宜密筹对待等事》（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

3册，第554页。

[7]蒲殿俊：《流年之慨》，隗瀛涛、赵清主编《四川辛亥革命史料》上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168
页。

[8]《全国商团联合会记》，《时报》1911年3月13日。

[9]《北京同志会布告全国同胞书》，《时报》1911年3月12日。

[10]《再论沪商组织义勇队事》，《时报》1911年3月14日。

227



清末民初边疆危机中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纠葛及社会思想变迁

2018/5 江苏社会科学· ·

留学生则向国内各省谘议局广致函电，告以今日俄侵伊犂、英占片马、法索滇矿，边疆危机日益深化，

然而“政府无望”，国民只有自行“组织国民军，以救灭亡”[1]。

显然，国人在片马事件的逼迫下，已纷纷组织起来，表现出参与外交的强烈愿望，而从当时的舆论

情况来看，大家均不约而同地将“国民外交”置于“主体”地位，这表明国人对国民在外交中的作用有着

深刻的认识，亦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国民对清政府的不认同态度。

国人对清政府的不认同态度可谓渊源有自，其根本原因则是清政府对国民参与外交的敌视政

策以及对国民军、义勇队等民众团体行动的禁止与打压。4月 13日，清军机处电斥国民组织团体之

举是“以乌合之众挑衅强敌”，诡称云南谘议局编练民军的要求是“自相心惊扰，肆意沸腾”，令云贵

总督李经羲严加防范，以免“变生意外”[2]。而在留日学生大会召开后，驻日大臣汪大燮急电清政府

称，学生“此等举动不足救亡，实足速亡，且恐内有革匪从中煽惑，欲借端肇乱”，通电还建议清政府

立即“通电各省督抚，严行禁止”。清政府收到电报后，令政务处、学部、陆军部“赶速通电各省查

禁”，“北洋陆军各镇，已加意防范，分派宪兵赴各营队密查”，从而使留日学生挽救国家危亡的行动

遭受沉重打击[3]。

清政府的无情打压使留日学生们义愤填膺，他们以“留日全体学生”的名义，向国人发出《中国危

亡警告书》，宣称“吾国民于政府真无望矣”，如今国民唯有去依赖政府之心，奋起而自谋外交[4]。在留

日学生的感召下，国内舆论界亦纷纷起而响应。27日，《时报》刊载题为《论国民亟宜要求参预外交之

权》的社论称，美、德、法、意等国“国民有参预外交之权”，而我国民无参与外交之权，中外差异悬殊的

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今日政府之不足恃”。该文还借用日本政治学者小野冢喜平次的“国民外交”理

论，宣称“外交政策当为国民的，不当为政府的。盖外交之原动力在于一般国民”，尤其是清政府对内

压制、对外妥协的屈辱政策，使得国民在某种意义上愈加不认可政府，故“吾民对于政府真可宣言其不

信任，而急须自进而谋参预外交之权”[5]。

在各界舆论的批评声中，《国风报》亦将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其言论可谓是相当激进。3月 30
日，梁启超以“沧江”为名在该刊撰文提出：中国“国民外交”的前提是解决“对内问题”，“今我国对内问

题不解决，而徒日日鼓吹对外论，推其效果之所极，不过多发起几处国民军，多成立几个拒款会耳”[6]。

显然，该报所倡导的“对内问题”，即指推翻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不仅如此，同为康门弟子的汤叡亦刊

文斥责清政府为“恶政府”，并喊出“必当推翻此穷凶极恶之政府，而后他事有可着手”[7]的口号。既然

清政府不足恃，那么挽救国家危亡的重任自然由国民担当。对此，天津《大公报》的社论大力呼吁国民

起来参与外交斗争，各界“集合团体，共筹对外之方针”，尤其是当此“东三省、蒙古、新疆及滇桂等省纷

纷告警”之时，更应当发动国民参与外交，可以说，“全国存亡在此一举，此参预外交之责任，国民所不

可放弃者”[8]。

由上述可见，清末边疆危机的爆发，直接推动国民参与对外交涉，而清政府对国民行动的压制引

[1]喜马拉耶：《英国派兵占据片马问题》，《南风报》第2期，1911年3月15日。

[2]《为英占片马案只宜密筹对待等事》（宣统三年三月十五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册，第554页。

[3]《防国民军甚于防敌》，《新闻报》1911年3月19日。

[4]《中国危亡警告书》，《新闻报》1911年3月19日。

[5]《论国民亟宜要求参预外交之权》，《时报》1911年3月27日。

[6]沧水：《与上海某某等报馆主笔书》，《国风报》第8号，1911年4月19日。

[7]明水：《新疆危言》，《国风报》第6号，1911年3月30日。

[8]《论国民不可放弃应有之责任》，〔天津〕《大公报》191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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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国人的强烈不满。在此前提下，中国“国民外交”一方面表现出国民在外交中的主体倾向。另一方

面，各界舆论还在“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关系和地位的探讨中，纷纷提出政府不可恃，呼吁国民起

来承担外交之责，挽救国家危亡。清末中国“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博弈，使得两者

的地位犹如天平两端的砝码，“国民外交”主体地位的不断强化，必将弱化“政府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

地位和作用。随着辛亥年间中俄交涉、中英交涉及中日交涉的日益恶化，清政府迫于外交压力，不得

不下令缓办在边疆地区的“新政”，清廷内外政策的屈辱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其覆亡的到来。1911年

10月 10日，武昌起义的爆发，清政府在辛亥革命的激流中彻底覆亡，新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即成

立，中国“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地位亦由此发生新的变动和倾斜。

二、民初边疆问题与国民外交“后盾”地位的形成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在革命的浪潮中彻底覆亡。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为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 1月 1日，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表示，中华民国将“合汉、

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外交上“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

心理，务一洗而去之”。宣言书表达了孙中山维护国家民族团结、谋求中国统一的愿望和决心。在他

看来，“外交本为一国最要重政策”[1]。而新建立的民国临时政府，正面临严峻的外交考验，对此孙中山

委任被誉为“近代中国法学奠基人”的王宠惠为外交总长，以期在法理上与列强相抗衡。

革命的巨大力量瓦解了清政府的专制统治，同时也在秩序重建的混乱中为列强入侵提供可乘之

机。10月13日，俄国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驻华公使廓索维兹的函电中称，俄国应该“利用中国

南方革命运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之困难”，进一步扩大俄国在蒙古地区的权益[2]。随后，俄国极力怂恿外

蒙古“独立”。在俄蒙军队协商并布置妥当后，俄方指使活佛哲布尊丹巴将清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三

多驱逐出境。12月1日，在俄国的操纵下，哲布尊丹巴宣布外蒙古“独立”。16日，哲布尊丹巴即位“皇

帝”，宣告成立“大蒙古帝国”。

外蒙独立的消息传来后，国内舆论一片哗然。12月10日，《盛京时报》的社论即发出蒙事可忧，外

患迫在眉睫的警告，呼吁政府与国民速谋挽救之策[3]。24日，该报刊载一篇题为《论国民外交之必要》

的社论呼吁，当此边疆告急之严峻形势下，须知国家外交事务，“国民与有力焉，故有国民外交之一名

词。国民外交云者，凡在国民，皆具有普通国家观念、世界知识，其国在国际上之地位，及其国对于国

际团体中离合亲怨之故，咸一一默喻而洞悉。”概言之，“其国之外交，实其国民精神之所结晶也”[4]。可

以说，在外患日亟的紧急关头，国民外交已经处在酝酿和全面发起阶段。

与此同时，天津《大公报》主笔邵天雷刊文称，“蒙古为中国完全属地”，中华民国既为共和政体，则

必须“合汉、满、蒙、藏、回五大民族为一国”[5]。《新闻报》则援引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话指出，为维护

国家统一，则必须“筹统一之法”，“为今之计宜先劝告蒙王取消独立，一面由临时政府与外交团协议，

另筹合力对待之策”[6]。与此同时，《时报》《申报》等各大媒体亦纷纷谴责俄国乘人之危，从事分裂中国

[1]《孙中山全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14页。

[2]陈春华译：《代理外交大臣致驻北京公使廓索维慈电》（1911年10月13日），《俄国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蒙古问题

（1911年7月－1916年8月）》，〔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13页。

[3]《论蒙边之防备》，《盛京时报》1911年12月10日。

[4]《论国民外交之必要》，《盛京时报》1911年12月24日。

[5]《呜呼蒙古休矣》，〔天津〕《大公报》1912年1月15日。

[6]《俄人占据蒙古论》，《新闻报》1912年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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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恶行径。显然，在对待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问题上，中国各界民众的态度与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

府是一致的。

国内舆论界大力宣扬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之时，一些以促进民族联合为宗旨的政团纷纷成立。

其中，“汉蒙联合会”和“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的声势尤为浩大。3月6日，在外交总长王宠惠、伍廷芳

等人的发起和筹备下，汉蒙联合会在北京宣告成立。该会启事宣称“五大族联为一家”，而其《简章》更

是直接宣扬“联合汉蒙志士”“消除畛域”、在外交上谋“一致进行”等口号[1]。3月14日，五大民族协和

会发表成立宣言称，该会旨在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为政府内政外交的“辅助机关”[2]。4月

10日，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宣告成立。次月，五族国民合进会和中华民族大同会亦相继成立，两团体

均以联合各族人民、维护共和政体以及促进国家统一为宗旨[3]。为扩大政团的规模和影响，五族国民

合进会、中华民族大同会等团体先后合并到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

如果说汉蒙联合会的规模和影响力还较为有限的话，那么由数个政团共同组合而成的五大民族

共和联合会，则是一个规模庞大、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组织。该会召集了很多军、政界人士及社会名流，

孙中山、袁世凯、黄兴等为联合会赞成人，陆建章、赵秉钧、段祺瑞、梁士诒、陈其美、那彦图等为理事，

徐绍桢、程德全、段芝贵等为参事。在外交上，联合会章程明确提出“力求国民外交”的口号，并宣称我

国是多民族国家，各民族杂糅相处，“其利害关系各有不同，故本会对于外交上必力行国民政策，使我

五族人民皆得完全平等之结果”。尤其是当此民国肇建，共和根基尚不牢固之时，俄国趁机操纵外蒙

“独立”，中国边疆危机一触即发，联合会明确表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乃“政府与国民共负之天

职也”[4]。

继外蒙宣布“独立”后，1912年6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英国的扶植下亦宣告“独立”。在英国的纵

容和支持下，达赖命令藏军驱逐汉人，造成西藏的动乱局势[5]。为稳定西藏局势，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

对待西藏“独立”的态度上十分坚决，不仅严正宣告西藏是中国领土，而且不惜以武力解决动乱。7
月，北京临时政府分别派出以四川都督尹昌衡率领的川军以及由云南都督蔡锷率领的滇军，两支队伍

分头开入西藏，共同讨伐西藏叛军。

外蒙和西藏先后宣告“独立”，无疑激起国人的强烈抗议。在国内舆论界，《新闻报》的社论呼吁，

在蒙藏独立、边疆告急之时，政府与国民应共图挽救[6]。天津《大公报》亦认为“蒙藏之得失，关于中国

之存亡”，“我国边事之败坏，未有甚于今日者也，外交之危险，亦未有过于今日者也”，进而提出对外之

策，即外蒙宜抚不宜剿，“对于西藏，则宜剿而不宜抚”[7]。舆论界的观点表明，国人赞同政府对西藏问

题采取强硬态度，与此同时，包括学界、商界、工界等人士在内的广大国民都对民国政府表现出前所未

有的认同感，当时明德女子书院的徐桂芳更是提出“女子爱国”的口号，呼吁女同胞作为国民一分子，

应支持政府外交，尽到“爱国之责任”[8]。

[1]《汉蒙联合会启》，《时报》1912年3月7日。

[2]《五大民族协和会宣言书》，《盛京时报》1912年3月14日。

[3]五族国民合进会编：《五族国民合进会启》，1912年线装铅印本，〔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分馆藏，第12页。

[4]《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章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政治（二），〔南京〕江苏

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26页。

[5]“Government of India to the Marquess of Crewe, June 7,1912”, in Paul Kesaris(ed.), Confidential British 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Correspondence, China Series 1, 1906-1919, Reel 19, Bethesda, M.D.: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6, p.387.
[6]《蒙藏讣文》，《新闻报》1912年9月2日。

[7]《抚蒙剿藏私议》，天津《大公报》1912年9月6日。

[8]徐桂芳：《女子爱国论》，《女铎报》第6期，1912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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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国人对民国政府的认同，在某种意义上使“国民外交”内涵发生变动，即一改国民

在外交中的“主体”地位，自动站在对外交涉的“后盾”位置。9月7日，《盛京时报》社论提出，当此边疆

危机之时，“我国民则尤应振奋有为，袪除恶习，予外交当局以可恃之后盾”[1]。10日，该报社论进一步

强调政府以国民为“后盾”，两者共谋外交的重要意义，尤其是蒙藏问题日益严峻之时，政府更当“藉国

民之后盾，力谋所以解决之方”[2]。

国民外交为政府外交的“后盾”，这一思想理念不仅反映在口头报端，还直接表现在国民维护蒙藏

主权和利益的坚决行动上。随着收复蒙藏主权热潮的不断高涨，以及入藏作战的川、滇两支军队接连

取胜，在此前提下，时人发出“国民之自命爱国者，则仍应如曩者之组织敢死决死队，以补军力之所不

及”的号召[3]。就在号召发出次日，《征藏义勇队通告全国军人》的函电及义勇队的《简章》便在《时报》

悉数公布[4]。与此同时，征蒙义勇队、征蒙敢死队、联合救蒙会、征蒙爱国志愿团等各类民众团体亦纷

纷出现，而从各团体的章程或宣言来看，均是作为政府“后盾”（或“后援”）的姿态出现，这一方面显示

国人维护国家主权态度之坚决以及行动之迅速，同时强化了国民外交在对外交涉中的“后盾”地位[5]。

1912年7月，俄日两国签订第三次密约，进一步确定俄国在内外蒙地区的势力范围[6]。在此基础

上，俄国又于11月3日与外蒙签订《俄蒙协约》，协约规定俄国在蒙古享受各种权利，为此俄国将扶助

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军，而蒙古不得私自与中国订立条约，中国军队亦不得进入蒙古地区。通过《俄

蒙协约》及其他专条，俄国全面控制了外蒙的政治、经济、军事等。

边疆危机的持续恶化堪称民初国民参与外交行动的助推器。在当时，国人闻知《俄蒙协约》签订

的消息后激愤万状。“联合救蒙会”代表徐绍桢、景耀月、姚雨平等人随即拜见国务总理赵秉钧，希冀促

使民国政府在外蒙问题上保持强硬立场，并要求政府将“对蒙方针”“对俄方针”“外交作用”等事项“即

时宣布”。而徐绍桢等人在谒见总统袁世凯时，不仅强调“今外交事急，不能不主持国民与政府协力一

致，对付外患”，而且重申政府在俄蒙交涉中“有国民为后盾之益”，表达对政府外交的支持态度[7]。

在《俄蒙协约》的逼迫下，时人逐渐认识到舆论对于国民外交的重要意义，认为“一国外交政策之

原动力不在政府，而在人民”，“苟有国论以盾其后，则民气盛而外交易”[8]。在此背景下，国人认识到政

党在国家外交事务中有着重要作用，“一国之强盛与否在政府之行动，政府之行动实恃政党为后援”，

因此各政党虽然其党纲各有不同，“而对外则无不一致”。并且，为反对《俄蒙协约》，切实维护国家领

土主权，各政党还出现联合的趋势。其中，由共和、民主、国民、统一四大政党组织的“四党联合会”，颇

具影响力。

“四党联合会”成立后，外交行动颇为积极。作为联合会成员的中华民主党，为表达对政府外交的

支持，一改先前“攻击政府”的政策，转而为“政府之后盾”。在政党和社会团体的带动下，以《新闻报》

主笔王孝煃为代表的中国知识人士，提出“舆论为外交后盾之说”。对于政党、舆论与外交三者的互动

[1]《论今日外交界之危状》，《盛京时报》1912年9月7日。

[2]《箴国民篇》，《盛京时报》1912年9月10日。

[3]《用兵蒙藏论》，《盛京时报》1912年9月8日。

[4]《征藏义勇队通告全国军人》，《时报》1912年9月9日。

[5]《大事纪闻》，《亚东丛报》第1期，1912年12月31日。《湖南ニ於ケル政党結社調査書進達ノ件》，日本外交史料館

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Reel No.1-0935。
[6]《日露新協約》，日本外交史料館所藏外務省記録，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復製，Reel No.1-0154。
[7]《纪事》，《独立周报》第9期，1912年11月17日。

[8]《救蒙对俄之绝叫》，《新闻报》1912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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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王孝煃明确指出：“政府之外交以舆论为后盾，而政党实一国舆论之中心点也，故外交以舆论为

后盾，易言之，即谓以政党为后盾亦无不可也。”王孝煃在强调政党在外交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希望

“今之政党各造成有力之舆论，以为外交之资助”[1]，而民主、共和、国民、统一四大政党组成的“政党联

合会”成为诠释和演绎这一方式的“试金石”。

国民外交是政府外交之“后盾”，提出这一口号的王孝煃并非独行者，梁启超等知识人士亦对此多

有议论和倡导。1912年底，梁启超主持《庸言》杂志编辑事务，当时正值《俄蒙协约》发表，全国舆论沸

沸扬扬。纵观当时舆论，大致有两种倾向：一是将外交失败归于政府，甚至要求“推翻而易置之”；二是

主张“国民对外当为一致行动”，支持政府外交，为政府外交的后盾。鉴于这一情况，梁启超邀其好友

林志钧撰写《俄蒙交涉始末》，呼吁国民作为“政治原动力”，应当为政府外交之后盾，“使上有强固信用

之政府，下有国民外交之能力，则于对重大问题，尚可运行无阻”。应当说，梁启超对林志钧的这一观

点是表示认同的，这从该文前述部分的“今唯刚之言，皆吾心中所欲言”一句即可证明，而林氏以国民外

交为政府外交“后盾”的观点，也为中国舆论界人士所大力倡导，并且得到当时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2]。

三、“国民外交”地位转换与思想变迁

综观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国民外交”的历史走向，似经历了从“主体”到“后盾”的转换。需

要指出的是，国民外交地位从“主体”转向“后盾”，所反映的是国民对民国政府的认同，而并非是“国民

外交”从对外交涉舞台的退出。民初国民外交仍然占据主动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国民通过发起直接的外交行动，反对列强对中国边疆领土和主权的侵犯。1912年11月3
日《俄蒙协约》签订后，国人鉴于“外交风云愈幻愈急，我以新造之邦，孤立四面楚歌之中”，遂组织救蒙

会、敢死队、决死团等团体，加紧“联络全国军界”，“为外交后盾”[3]。而在这一时期成立的联合救蒙会，

更是直接“具函俄政府，诘问理由”，并且严厉谴责俄国的侵略行径[4]。与此同时，为反对俄国对外蒙主

权的侵犯，各界人士还发动一场声势较大的“抵制俄货”和“抵制俄币”运动。在抵制俄币运动中，各界

人士纷纷将存在俄方银行的钱币取出，并倡议不用俄币，以示抵制。这一倡议得到国内广大民众的热

切响应，尤其是北京民众，行动极为踊跃。据统计，截至当年12月6日，在北京“持票至俄国银行兑现者，

已达十二万元之多”[5]。此举对俄国政府造成相当大的触动，“驻京俄使除一面函请中国政府禁阻外，

一面又在要求公使团开临时会议”，以图挽救[6]。显然，国民发起的直接的对外行动在当时颇具影响力。

另一方面，国民通过社会舆论与声势浩大的行动，进一步强化对政府外交的“监督”之责。中俄外

蒙交涉的失败以及《俄蒙协约》的签订，激起国人的强烈不满，随着舆论界谴责之声的日益高涨，国内

反对之声此起彼伏，引发民初政局的巨大变动。1912年11月15日，外交总长梁如浩“因俄蒙交涉失

败，受舆论攻击，上书辞职”。随后袁世凯不得不改任陆征祥为外交总长[7]。显然，国民对政府外交的

[1]《俄蒙协约与政党》，《新闻报》1912年11月20日。

[2]唯刚：《俄蒙交涉始末》，《庸言》第1卷第1号，1912年12月1日。

[3]蒋翊武：《祝词：十四》，《军事月报》第1期，1912年11月15日。

[4]《大事记》，《民誓》第2期，1912年12月30日。

[5]《时事日志》，《庸言》第1卷第3号，1913年1月1日。

[6]《各界对于抵制俄币之会议》，《盛京时报》1912年12月14日。

[7]《外交总长之更迭》，《法政杂志》第2卷第6号，1912年12月10日。1912年11月16日，即外交总长梁如浩被迫辞

职的次日，在写给其子的信函中，梁氏亦自称因“外交工作多系处理棘手问题，解决难以尽如人意”，而被迫辞去外长职

务。（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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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颇为严厉。对此，康有为亦表示：“我国民居监督政府之任，夫政府以保疆土为责任者也”，若政府

在蒙藏问题上丧权失利，“则国民应尽监督政府之责”，“若政府违国民之命，易政府可也”[1]。可以说，

民初国人已经通过社会舆论力量有效监督政府外交，以此实行国民外交，这在某种意义上表明国民外

交并未退居对外交涉的后台，而是仍然占据着主动地位。

民国初年，“国民外交”被赋予“监督政府之责”，这既是受近代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思潮兴起的影

响，又是国人政治思想进步和参与政治、外交要求不断增强的必然结果。对此，天津《大公报》主笔邵

天雷对比清末与民初国民政治观念之异同后认为，国民对民国政府的认同直接促使国民“政治热”的

发生，尤其是民国肇建以来，共和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凡属国民，对于一国之政治，莫不有相连之关

系，即莫不当有与闻之观念”，故国民“政治热之发生，自有其根本也，根本维何，爱国心是已”[2]。在《论

国民对于时局之喜惧》一文中，邵氏进一步强调国民政治思想和参政能力的提高对“国民外交”的重要

意义，呼吁国人在关注中俄外蒙问题和中英西藏问题的同时，“当兢兢于民智民德，以植自立之基，进

而求政治常识，上以监督政府之行为，下以转移社会之风气”，通过提高国民政治思想和参政能力，实

现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和参与外交的目标[3]。

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中的国民外交与国内政治的变化紧密相关。针对民国政治与国民外交的二元

关系问题，戴季陶在《民权报》发表的《民国政治论》一文中颇有见地地指出：“中国旧日之政治，少数人

之政治也，民国之精神，则破除少数人之特权，而行平民的政治也。故民国之内治政策，不可不有平民

精神”，与此相适应，民国新政府成立后，“今后之外交政策，不可不有国民的精神”[4]。而在民国初年政

党兴盛的大背景下，国民通过组织政党参与国家政治和外交事务的要求亦不断增强。而以国民党为

代表的一些党派，更是将国民外交的思想和理念直接运用到对外交涉上，从而对“国民外交”与“政党

政治”的二元关系进行了生动地诠释和演绎。这一情况反映了国人参与外交要求的增强，折射出处于

社会大变动背景下政党政治与国民外交纠葛交织的历史面相。

在各政党参与边疆危机的对外交涉之背后，彼此为争夺执掌国家政权而互相倾轧、争权夺利的现

象亦层出不穷。1912年11月15日，程德全在给北京政府的密电中，痛陈《俄蒙协约》之害，不但建议

“政府对于人民宜担负责任，不宜以一去为了事，人民对于政府宜忠告、宜扶助”，而且要求政府消除党

见，称“政府动摇，党争激烈，吾国之所忌，他国之所利也”[5]。然而，为争夺执掌国家政权，一些政党纷

纷联结起来，如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组成进步党，以与国民党相抗衡；袁世凯等人更是对国民党

实施分化瓦解、武力打压等手段，造成严重的民初政争局面。

国内政争局面不断加剧，而边疆危机也不断深化。外交总长陆征祥与俄国公使就外蒙问题谈判

历时半年之久，至1913年5月20日，中俄双方达成六款条文，名义上承认中国在外蒙的主权，但实际

上却承诺了俄国在外蒙的既得利益。这一带有屈辱性的协约立即遭到参议院的反对，陆征祥亦宣告

辞职。1913年10月13日，中方召集西藏地方代表和英国方面召开西姆拉会议。会上，中方坚持西藏

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英方却支持西藏地方代表“独立”的要求，各方争执不下，后虽经多次商谈，但

[1]康有为：《蒙藏哀词》，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康有为全集》第10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
页。

[2]《政治热之今昔观》，〔天津〕《大公报》1913年3月12日。

[3]《论国民对于时局之喜惧》，〔天津〕《大公报》1913年5月20日。

[4]戴季陶：《民国政治论》，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04、605页。

[5]《南京来电》（1912年11月15日），《民国初期稀见文电辑录》第1册，〔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2006年

版，第254、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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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无结果。

随着中国边疆危机逐渐向纵深发展，在报纸、期刊等大众媒体的推动下，国内舆论界对北京政府

的抱怨不断，同时亦对各派政党因政争而影响一致对外，予以严厉地批评。1913年3月，《神州女报》

一篇题为《国事慨言》的社论痛陈当此“蒙库风云攘攘数月”，“西藏、片马等地又接踵而至”之时，“政府

年来终日所惶惶视作绝大问题者，惟以对付党争为务，他不及顾也”[1]。6月17日，《论衡》题为《对外与

对内》的社论，则就政府在《俄蒙协约》前后的态度做了评论，称协约签订前后，“我国上自政府，下至国

民，实无人确言对外者，凡侈言对外者，其实际仍为对内。质言之，即借对外之名，攫得本身享受之若

干利益，或假外人势力以发达其欲望，保持其地位而已”[2]。

1913年9月11日，孙宝琦继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在袁世凯的纵容下，孙氏绕开国会，于11月5
日与俄国签订《中俄声明文件》，其后中俄双方又于1915年6月签订《中俄协约》，使中国进一步丧失对

外蒙古的主权。对于北京政府在中俄外蒙交涉中的屈辱态度，时在英国伦敦的周鲠生撰写《中俄交涉

评》指出：“俄蒙关系发现，全国激昂，征蒙之声不绝于耳，而当时政府专顾用兵南方，无暇计及边事，徒

欲以外交上姑息之手段，为有名无实之解决。”北京政府将主要力量用于对内，而置边疆危机于不顾，

这一态度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为此周鲠生警告北京政府：“吾闻二十世纪之外交，所谓国民外

交。贵在恃国民舆论为外交之后盾，而不任二三官僚私相授受。”社会舆论的向背直接关系到政党的

兴衰以及政局的变动，任何政党或政府不能无视国民舆论的监督作用，只有“恃国民舆论为外交之后

盾”，方能在内外政策上取得成效，赢得广大国民的认同和支持[3]。这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公认准则，亦

是民初“国民外交”的重要内涵之一。

上述事实表明，清末民初中国“国民外交”的宗旨虽发生新的变化，即由清末国民在外交中的“主

体”地位，向民初的“后盾”地位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国民退出对外交涉舞台。在民国肇建，共和初创

的新形势下，国民通过社会舆论与国民外交运动等手段，对政府外交进行有力地监督。可以说，清末

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纠葛，表面上是外交“主体”地位的转换，实质则是国

民对政府认同与否的表达，深刻揭示了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中社会思想的深层变动。

〔责任编辑：道 成〕

[1]社英：《国事慨言》，《神州女报》第1号，1913年3月。

[2]智微：《对外与对内》，《论衡》第3号，1913年6月17日。

[3]鲠生：《中俄交涉评》，《甲寅杂志》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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